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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新锐合金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苏州新锐合金工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新锐股份” ）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和修订后的《新锐股份公司章程（2025年8月）》（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由7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3名、职工代表董事1名。 公司于2025

年9月12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会议选举袁艾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本次职工代

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袁艾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袁艾先生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职工代表董事，本次选举完成后，其变更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职工代表

董事，董事会构成人员不变。

袁艾先生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关于职工代表董事的任职资

格和要求，将按照相关规定履行职工代表董事的职责。

本次选举职工代表董事工作完成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

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苏州新锐合金工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附件：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袁艾先生，1969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 曾任江汉石

油钻头股份有限公司牙掌车间副主任、子公司及新材料事业部财务经理，苏州新锐硬质合金有限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2005年8月至2012年5月，任苏州新锐工程工具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12年5月至2017

年1月，任新锐股份董事、副总裁、财务总监；2017年1月至今，任新锐股份董事、副总裁。 2022年8月至今，任

新锐股份董事会秘书。 现任新锐股份董事、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袁艾先生持有公司股票8,506,400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

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

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

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

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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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新锐合金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唯西路6号苏州新锐合金工具股份有限公司二楼1

号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0

普通股股东人数 13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88,565,80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88,565,80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5.173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5.1736

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252,408,504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为612,

219股，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在计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时已

剔除。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吴何洪先生主持，会议以现场及网络方式投票表决，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副总裁、董事会秘书袁艾先生出席会议，其他高管的列席情况。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8,429,907 99.8465 111,297 0.1256 24,600 0.0279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8,375,485 99.7851 56,608 0.0639 133,711 0.1510

2.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8,374,113 99.7835 51,975 0.0586 139,716 0.1579

2.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8,376,417 99.7861 52,176 0.0589 137,211 0.1550

2.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8,308,019 99.7089 61,980 0.0699 195,805 0.2212

2.0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8,314,024 99.7157 55,975 0.0632 195,805 0.2211

2.0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利润分配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8,370,113 99.7790 55,975 0.0632 139,716 0.1578

2.0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重大投资和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8,372,618 99.7818 54,603 0.0616 138,583 0.1566

3、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8,435,507 99.8528 50,603 0.0571 79,694 0.0901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取消监事会、修

订《公司章程》及其

附件的议案

9,358,357 98.5686 111,297 1.1722 24,600 0.2592

3

关于变更公司 2025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9,363,957 98.6276 50,603 0.5329 79,694 0.839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中议案1为特别决议的议案， 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议案2和议案3为普通决议的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议案3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苏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岳炜、阎楠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苏州新锐合金工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 报备文件

（一）苏州新锐合金工具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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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元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大元转债” 赎回暨摘牌的

第九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赎回登记日：2025年9月16日

● 赎回价格：100.7836元/张

● 赎回款发放日：2025年9月17日

● 最后交易日：2025年9月11日

2025年9月12日起，“大元转债” 停止交易。

● 最后转股日：2025年9月16日

截止2025年9月12日收市后，距离2025年9月16日（“大元转债” 最后转股日）仅剩2个交易日，2025年9

月16日为“大元转债” 最后一个转股日。

● 本次提前赎回完成后，“大元转债” 将自2025年9月17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 投资者所持可转债除在规定时限内通过二级市场继续交易或按照20.59元/股的转股价格进行转

股外，仅能选择以100元/张的票面价格加当期应计利息（即合计100.7836元/张）被强制赎回。 若被强制赎

回，可能面临较大投资损失。

● 特提醒“大元转债” 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

浙江大元泵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股票自2025年8月4日至2025年8月22日

连续15个交易日内有15个交易日收盘价格不低于“浙江大元泵业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

称“大元转债” ）当期转股价格的130%。 根据本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已触发可转债

的赎回条款。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大元转债” 的议案》,决定行使

本公司可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对“赎回登记日” 登记在册的“大元转债” 全部赎回。

现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和本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有关条款，就赎回有关事项向全体大元转债持有人公告如下：

一、赎回条款

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有条件的赎回条款为：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内，当下

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董事会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

未转股的可转债：

①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内，如果公司A股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②当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转股的票面总金额不足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其中：IA为当期应计利息；B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i为可转债当年票

面利率；t为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

盘价格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二、本次可转债赎回的有关事项

（一）赎回条件的成就情况

公司股票自2025年8月4日至2025年8月22日连续15个交易日内有15个交易日收盘价格不低于 “大元

转债” 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已满足“大元转债” 的赎回条件。

（二）赎回登记日

本次赎回对象为2025年9月16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

登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大元转债” 的全部持有人。

（三）赎回价格

根据本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提前赎回的约定，赎回价格为100.7836元/张。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其中：IA为当期应计利息；B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i为可转债当年票

面利率；t为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2024年12月5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2025年9月17日）止

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当期应计利息为：IA=B×i×t÷365=100×1%×286÷365=0.7836元/张

赎回价格=可转债面值+当期应计利息=100+0.7836=100.7836元/张

（四）关于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公司可转债个人投资

者（含证券投资基金）应缴纳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20%，即每张可转债赎回金额

为人民币100.7836元（税前），实际发放赎回金额为人民币100.6269元（税后）。 可转债利息个人所得税将

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如各付息网点未履行上述债

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付息网点自行承担。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于持有可转债的居

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即每张可转债实际发放赎回金额为人民币100.7836元（税前），其债

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3、根据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延续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公

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34号），自2021年11月7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

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 因此，对非居民企业（包括QFII、RQFII）可

转债持有者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即每张可转债实际发放赎回金额为人民币100.7836

元。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范围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

联系的债券利息。

（五）赎回程序

本公司将在赎回期结束前按规定披露“大元转债” 赎回提示性公告，通知“大元转债” 持有人有关本次

赎回的各项事项。

当本公司决定执行全部赎回时，在赎回登记日次一交易日起所有在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大元

转债” 将全部被冻结。

本公司在本次赎回结束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以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公告本次赎回结果和本次赎回对本公司的影响。

（六）赎回款发放日：2025年9月17日

本公司将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赎回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

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持有人派发赎回款，同时减记持有人相应的“大元转债” 数额。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

投资者可于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赎回款，未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赎回款暂由中登上海分公

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七）交易和转股

2025年9月12日起，“大元转债” 停止交易；截止2025年9月12日收市后，距离2025年9月16日（“大元转

债” 最后转股日）仅剩2个交易日，2025年9月16日为“大元转债” 最后一个转股日。

（八）摘牌

自2025年9月17日起，本公司的“大元转债” 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三、本次可转债赎回的风险提示

（一）2025年9月12日起，“大元转债” 停止交易； 截止2025年9月12日收市后， 距离2025年9月16日

（“大元转债” 最后转股日）仅剩2个交易日，2025年9月16日为“大元转债” 最后一个转股日。特提醒“大元

转债” 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或卖出。

（二）投资者持有的“大元转债” 存在被质押或被冻结的，建议在停止交易日前解除质押或冻结，以免

出现因无法转股而被强制赎回的情形。

（三）赎回登记日收市后，未实施转股的“大元转债” 将全部冻结，停止交易和转股，将按照100.7836元

/张的价格被强制赎回。 本次赎回完成后，“大元转债” 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四）因目前“大元转债” 二级市场价格与赎回价格（100.7836元/张）差异较大，投资者如未及时转股

或卖出，可能面临较大投资损失。

特提醒“大元转债” 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

四、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576-86441299

特此公告。

浙江大元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A股简称：中国中冶 A股代码：601618 公告编号：2025-048

关于参加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上市公司2025年半年度集体业绩

说明会的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中冶” 或“公司”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

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29日（星期一）下午 15:00-17: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互动易” 平台“云访谈” 栏目

（https://irm.cninfo.com.cn）

● 会议召开方式：视频直播和网络文字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5年9月28日（星期日）16:00前通过公司邮箱ir@mccchina.com进行会前提问。 公

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复。

公司已于2025年8月30日发布中国中冶2025年半年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5年上半年生产经营和业务展望，根据实际控制人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五矿” ）统一

安排，公司将于2025年9月29日下午15:00-17:00参加中国五矿控股上市公司2025年半年度集体业绩说明

会（以下简称“本次业绩说明会” ）。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视频直播和网络文字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5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

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

（一）召开时间：2025年9月29日（星期一）下午 15:00-17:00

（二）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互动易” 平台“云访谈” 栏目

（https://irm.cninfo.com.cn）

（三）召开方式：视频直播和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于2025年9月29日 （星期一） 下午15:00-17:00， 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及“互动易” 平台“云访谈” 栏目（https://irm.cninfo.com.cn）在线观看本次

业绩说明会视频直播，并可与公司同步进行网络文字互动交流。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9月28日（星期日）16:00前通过公司邮箱ir@mccchina.com进行会前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复。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中国中冶证券处

联系电话：010-59868666

邮箱：ir@mccchina.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及“互动

易” 平台“云访谈” 栏目（https://irm.cninfo.com.cn），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2日

A股简称：中国中冶 A股代码：601618 � �公告编号：临2025-049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8月新签合同情况简报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2025年1-8月新签合同额人民币6,795.7亿元，较上年同期降低18.2%，其中新签海外合同额人

民币642.2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9%。

8月份，本公司部分新签单笔合同额在人民币10亿元以上的重大工程承包合同如下：

单位：人民币亿元

序号 合同签订主体 项目（合同）名称 合同金额

1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 韶关市曲江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大塘镇实施单元）项目 26.0

2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江陵县混空轻烃燃气建设项目（一期）工程总承包合同 12.0

3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通才工贸有限公司年产100万吨能源新材料精品钢管生产线建

设项目EPC总承包工程合同

11.8

以上数据为阶段性数据，仅供投资者参考，最终数据以定期报告披露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2日

证券代码：002511� � � � � � � � � �证券简称：中顺洁柔 公告编号：2025-51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本员工持股计

划” ）第一次持有人会议于2025年9月11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5年9月10日以通讯方式送

达。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秘书梁戈宇先生召集和主持，出席会议的持有人125人，代表本员工持股计划份

额7,774万份，占本员工持股计划已授予份额总数的100%。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本员工

持股计划的相关规定。

二、持有人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设立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的议案》

为保障本员工持股计划的顺利实施，维护持有人的合法权益，根据《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第四期员

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同意设立管理委员会，作为本员工持股计划的日常监督管理机构，并代

表持有人行使股东权利。 管理委员会由3名委员组成，设管理委员会主任1人，管理委员会委员的任期为至

本员工持股计划实施完毕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7,774万份，占出席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100%；反对0份，占出席会议的持有

人所持份额总数的0%；弃权0份，占出席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0%。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姜直成、龚智勇、王冬梅为本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任期为至本员工持股计划实施完毕之

日止。管理委员会委员不在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单位担任职务，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管理委员会委员发生变动时，由持有人会议重新选举。

表决结果：同意7,774万份，占出席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100%；反对0份，占出席会议的持有

人所持份额总数的0%；弃权0份，占出席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0%。

同日召开的第一次管理委员会会议，选举姜直成为本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主任，任期为至本员工

持股计划实施完毕之日止。

（三） 审议通过《关于授权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办理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项的议

案》

为保障本员工持股计划的顺利实施，授权管理委员会办理本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项，授权期限为至本

员工持股计划实施完毕之日止，包括但不限于：

1、负责召集持有人会议，执行持有人会议决议；

2、代表全体持有人行使股东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公司股东大会的出席、提案、表决等安排，以及参与现

金分红、债券兑息、送股、转增股份、配股和配售债券等事项；

3、代表全体持有人对本员工持股计划进行日常管理，包括但不限于按规定择机出售标的股票，将所得

现金资产投资于固定收益类证券、理财产品及货币市场基金等现金管理工具；

4、代表全体持有人签署相关文件；

5、决策本员工持股计划权益分配；

6、决策本员工持股计划份额转让；

7、决策本员工持股计划份额收回；

8、决策本员工持股计划其他特殊事项；

9、持有人会议授权的其他职责；

10、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等规定的其他职责。

表决结果：同意7,774万份，占出席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100%；反对0份，占出席会议的持有

人所持份额总数的0%；弃权0份，占出席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0%。

特此公告。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2日

证券代码：600529� � � � � � � � �证券简称：山东药玻 公告编号：2025-051

山东省药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城药玻路 1�号山东药玻公司研发大楼辅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0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3,838,93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8.661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的召开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扈永刚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

议，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2名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4人，公司内部董事陈刚先生、外部董事冯加友先生、独立董事孙宗斌、顾维

军、陈茂鑫先生因公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焦守华先生因公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赵海宝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何皖胜、苏玉才、杜彬、宋以钊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及废除《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9,587,390 96.5668 3,747,245 3.0259 504,300 0.4073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481,633 94.0589 6,984,602 5.6400 372,700 0.3011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山东省药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354,081 93.9559 7,099,802 5.7330 385,052 0.3111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山东省药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317,381 93.9263 7,119,802 5.7492 401,752 0.3245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取消监事会及废除

《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

的议案

20,147,464 82.5749 3,747,245 15.3581 504,300 2.0670

2

关于修订 《公司章程》的

议案

17,041,707 69.8458 6,984,602 28.6265 372,700 1.527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毛奕璇、战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山东省药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002587� � � � � � � � �证券简称：奥拓电子 公告编号：2025-049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披露了《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7）。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9月12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9月12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

12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2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三）会议主持人：由公司董事长吴涵渠先生主持

（四）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学府路63号高新区联合总部大厦9楼公司会议室

（五）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

（七）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8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73,514,226股，占公司总股份

的26.6312％，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7065%。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8人，代表有表

决权的股份数为170,500,756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6.1687％，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2426%；通过

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7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3,013,47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4625％，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38%。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76人，代表股份15,072,307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3199%。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12,058,83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856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75人，代表股份3,013,47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38%。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25年9月9日，公司总股本为651,544,156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的股份数量为1,835,500股，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第十三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回购的股

份自过户至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之日起即失去其权利，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

本、认购新股和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权利，不得质押和出借。 上市公司在计算相关指标时，应当从总股本中扣

减已回购的股份数量。 故本次股东大会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649,708,656股。 ）

2、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含视频网络方式出席或列席）了会议。广东信达律

师事务所丛启路律师、张昊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2,924,9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04％；反对546,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47％；弃权4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14,483,0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6.0902％；反对54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225％；弃权43,

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73％。

本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2、《关于修订、制定和废止公司部分制度的议案》

2.01�《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2,903,1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78％；反对545,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41％；弃权6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1％。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14,461,2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5.9455％；反对54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159％；弃权66,

1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386％。

本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2.02�《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2,901,9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71％；反对546,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47％；弃权6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2％。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14,460,0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5.9376％；反对54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225％；弃权66,

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399％。

本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2.03�《关于修订〈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2,890,4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05％；反对545,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41％；弃权78,7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5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4％。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14,448,5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5.8616％；反对54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159％；弃权78,

75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5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225％。

2.04�《关于修订〈股东会累积投票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2,886,2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81％；反对545,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42％；弃权82,7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5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7％。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14,444,3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5.8337％；反对54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172％；弃权82,

75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5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490％。

2.05�《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条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2,866,3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66％；反对545,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42％；弃权102,7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

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2％。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14,424,4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5.7017％；反对54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166％；弃权102,

75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5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817％。

2.06�《关于修订〈董事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2,818,6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91％；反对613,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36％；弃权82,0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5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3％。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14,376,7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5.3852％；反对61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704％；弃权82,

05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5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444％。

2.07�《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2,883,2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64％；反对546,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47％；弃权84,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5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14,441,3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5.8138％；反对54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225％；弃权84,

95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5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636％。

2.08�《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2,793,4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46％；反对609,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10％；弃权111,7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

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4％。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14,351,5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5.2181％；反对60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405％；弃权111,

75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5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414％。

2.09�《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2,828,8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50％；反对600,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61％；弃权84,7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5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8％。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14,386,9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5.4529％；反对60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848％；弃权84,

75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5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623％。

2.10�《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2,741,0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44％；反对613,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37％；弃权159,4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4,

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19％。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14,299,1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4.8704％；反对61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717％；弃权159,

45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4,9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579％。

2.11�《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2,883,2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64％；反对545,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44％；弃权85,3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9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2％。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14,441,3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5.8138％；反对54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199％；弃权85,

35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9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663％。

2.12�《关于废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2,824,6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26％；反对549,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69％；弃权139,6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

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5％。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14,382,7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5.4251％；反对54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484％；弃权139,

65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9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265％。

2.13�《关于废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2,876,6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26％；反对552,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84％；弃权85,0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9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14,434,7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5.7701％；反对55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657％；弃权85,

05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9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643％。

本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丛启路律师、张昊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

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也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会议形成的《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五年九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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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独立董事辞职

暨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于非独立董事辞职的情况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非独立董事、副总裁矫人全

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公司内部工作调整，矫人全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副总

裁职务。 辞职后将继续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及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矫人全先生的辞职不会导

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其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起

生效。

二、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情况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9月12日在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学府路63号高新区联合总部大厦9楼公司会议室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经公司工会

提名，与会职工代表讨论投票表决，同意选举矫人全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详见

附件）。 矫人全先生将与公司现任第六届董事会非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自公司

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矫人全先生当选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成员数量仍为7名，其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以

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人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三、备查文件

1、非独立董事的辞职信；

2、职工代表大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三日

附件：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1、矫人全先生简历

矫人全，男，197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学历，软件工程硕士学位。曾在烟台市万维

电脑有限公司工作。 1999年进入公司，历任研发部经理、客服中心总监、副总工程师、监事、副总经理、副总

裁。 现任公司董事。

矫人全先生直接持有公司1,125,500股股份，持有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412,930份份额，对应股份

数量119,000股；矫人全先生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未被

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及不良记录；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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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设立的投资基金减资、延长存续期

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参与设立的投资基金减资、延长存续期暨关联交易概述

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2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

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参与设立的投资基金减资、延长存续期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同意公司参与设立的天津市瑞武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瑞武基金）对已分配

的2,260.00万元进行减资处理， 即瑞武基金的认缴出资额由10,000.00万元扣减2,260.00万元后变更为7,

740.00万元，各合伙人按照出资比例等比例减资。 本次减资完成后，公司对瑞武基金的认缴出资额将由3,

800.00万元减少至2,941.20万元，认缴出资比例不变，仍为38.00%。 同时，鉴于瑞武基金存续期将于2025年

11月8日届满，为保证基金的正常运作和已投资项目的顺利退出，计划将瑞武基金存续期延长2年，即合伙

期限由2020年11月9日至2025年11月8日变更为2020年11月9日至2027年11月8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8月23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

与设立的投资基金减资、延长存续期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5）。

二、参与设立的投资基金减资、延长存续期进展情况

2025年9月2日，公司与瑞武基金其他合伙人正式签署了《天津市瑞武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合伙协议》。 2025年9月11日，公司收到基金管理人天津瑞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通知，瑞武基金已完

成减资、延长存续期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

的《营业执照》，具体登记信息如下：

名称：天津市瑞武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8MA0767TQ2K

出资额：柒仟柒佰肆拾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九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天津瑞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马树旺）

主要经营场所：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重庆道以南、呼伦贝尔路以西铭海中心1号楼-2、

7-610（创实商务秘书服务（天津）有限公司托管第162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

业协会完成备案登记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私募基金管理服务（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

登记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三、风险提示

本次基金减资、延长存续期事项还需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履行备案程序，该事项实施过程尚存

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后续进展，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